关于制定《渝水区政府投资项目财政

评审办法》的议题说明       
一、文件起草的背景与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全区政府投资项目预、结、决算管理，根据《江西省省级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评审办法》（赣财规〔2024〕3号）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对《渝水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结算评审办法》（渝府办发〔2022〕51 号）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制定了《渝水区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评审办法》。
二、文件的主要内容
《渝水区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评审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评审范围和内容、工作职责、评审资料和评审程序、工作要求、法律责任、附则。共7章20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渝水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结算评审办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1.原评审办法第三条规定：渝水区财政公共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实施对全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预、结算评审。新的评审办法修改为：财政评审业务由区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在区财政局的管理和监督下组织开展。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程序和形式产生的第三方机构实施；必要时由区财政公共服务中心直接办理评审业务。

2.根据《预算法》《基本建设财务规则》《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新的评审办法增加了竣工财务决算评审的内容。从竣工财务决算的编制、决算评审内容、决算评审资料和程序、决算评审结果的执行和整改等方面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3.为了有效控制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新的管理办法增加了：第十条 根据项目完成投资口径，全区项目主管部门履行的工作职责。第十六条 财政评审工作应注重与项目初设概算、预算评审、资金安排和绩效评价之间的关联与协调。

4.原评审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省市级重点项目、渝水区的重大项目和区政府安排的紧急任务，可在省财评系统内考核评分较高的中介机构中直接选取，经分管领导签字批准之后，由中心下达评审委托书。由于此条款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新的评审办法删除了以上内容。

除此之外，还对原有的评审办法进行了删减，一些文字表述和细节方面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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